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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稅捐稽徵處112年12月份處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13年1月8日（星期一）上午9時30分 

貳、地點：本處3樓第一會議室 

參、主席：倪永祖處長                                  紀錄：林詩晴 

肆、出席：林秀鳯 管東海 張麗文 李俊誼 陳國強 楊文玲 周正宗 謝其臣  

陳美萍 楊秋美 莊慧貞 史惠秀 李明娟 林玉樺 黃柏青 鄧美君  

邢愷明 楊家源 蔡善明 梁芳芳 陳映燕 簡淑如 楊恩沛 葉財旺  

柯湘怡 謝佳樺 王嚮蕾 鄭喬倪 

伍、府會聯繫事項報告： 

臺北市議會第14屆第2次及第3次臨時會訂於1月15日至2月2日召開。財建

委員會於1月15、16日審查112年度追加（減）預算案、113年度總預算案、

附屬單位預算案、預算暫擱部分及通案項目；大會訂於1月17日、1月23

日至26日及1月29日至31日進行提案及預算審議。預算暫擱部分，請各權

責科室、分處預作準備，於財建委員會妥適說明。 

陸、本處專案列管辦理情形：略。 

柒、主席指示或裁示事項 

主席指示或裁示事項 主辦 

一、轉達市府市政會議重要事項，請遵照辦理： 

(一)第2273次市政會議市長裁指示： 

YouTube共同創辦人陳士駿演講「Global Innovation in 

Taipei 國際創新的台北市」提及臺灣吸引國際人才來臺工

作之優勢及劣勢，優勢應繼續保持，劣勢希可借鏡新加坡、

香港或韓國經驗，針對語言、文化、居住、孩童教育、銀行

開戶或稅務予以友善規劃，如一站式服務及單一窗口等，協

助解決各項生活問題，期許市府團隊一起努力！ 

(二)第2274次市政會議市長裁指示： 

1.全中運將於113年4月20日至25日舉辦，希各局處多加宣傳。 

2.市政總質詢結束，有關議員質詢議題，請局處首長針對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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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指示或裁示事項 主辦 

務必妥善研議處理，針對本人承諾議員事項或有期限案件，

請局處確實列管及答復，由研考會每2週召開列管會議，請張

副秘書長主持，確認各案辦理情形；另部分議員提及索資提

供數據不一致、承諾事項逾期未依限辦理或函復民眾卻引用

法規條文，未具體回復等情事，請權管局處檢討改進，並將

列入局處考評之依據。 

(二)第2275次市政會議市長裁指示： 

1. 「永續共融希望首都」係本府重要施政價值與目標，尤以「永

續」最為重要，請各局處首長務必重視並銘記於心，為推動

城市降溫市府局處都要啟動，絕不可置身事外。 

2.市府爾後推動政策、辦理相關活動時，各局處均應融入永續

理念，共同營造減碳新生活文化，將降溫減碳作為核心價值

據以落實。 

3.有關財政局發展RPA輔助人工作業一案維持列管，並請游副秘

書長協處，於3個月內擇定3局處研議推動。 

4.請各局處首長針對議員關切之議案或預算項目持續加強溝

通，務請於112年12月20日完成。 

二、財政部將於113年3月1日蒞處進行112年稽徵業務考核，請受

考核科室積極準備，以爭取佳績。 

三、為提供民眾正確資訊，請各單位全面檢視本處官網、申辦書

表、填寫範例及各項文宣等資料正確性，倘有未修正者，應

儘速完成改善作業。 

四、為提升市府志願服務參與人數成長率，本處113年志工應招募

人數為234人，已訂定各志工運用單位應成長人數，請各分處

及機會稅科持續招募志工，廣納有意願者並鼓勵同仁受訓領

冊，加入本處志工行列，以達本年度目標數。 

五、本處地價稅、房屋稅及使用牌照稅繳款書送達作業，111年地

價稅截至112年11月30日止送達率為99.98%，尚有187件未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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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指示或裁示事項 主辦 

達；112年房屋稅截至11月30日止送達率為99.81%，尚未送達

件數為2,075件；112年使用牌照稅截至12月15日止送達率為

99.86%，尚有1,422件未送達，請持續加強辦理。 

六、為增進徵納雙方和諧，使納稅義務人充分瞭解臺北市分期繳

納地方稅申請辦法，協助有繳納困難者完成納稅義務，訂定

本處推行宣導計畫，請各分處配合加強宣導。 

七、重申行政中立法相關規定，112年9月12日至113年1月13日選

舉期間，應禁止身著競選背心之公職候選人進入各機關學校

辦公或處理公務之場所進行造訪，以維持行政中立，倘僅為

洽公，應請其脫掉競選背心，如出現競選拜票相關行為，要

立即向其說明規定，並請其停止是類行為，以符法制。 

八、112年第6次懸帳清理小組會議於112年11月15日召開，計有毛

○○等4人占用本處經管眷舍應償還使用補償金案，前期尚未

清償款項加計延長分期利息合計19萬餘元，分66期繳納，截

至112年10月31日止，尚餘10萬餘元，預計115年9月30日清理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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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散會：12時30分 


